
│疫情調查│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疫情報導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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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5 年 8 月彰化縣某燒烤店發生食品中毒事件，6 位民眾食用未完全烤熟之

生蠔後，出現噁心、嘔吐、腹絞痛、腹瀉等症狀。生蠔檢出 4 種諾羅病毒基因

型別(GI.1、GI.4、GI.5 及 GII.17)，其中 GI.5 與 1 人糞便偵測到的諾羅病毒(GI.5)

基因序列具高度親緣性。經生蠔食材溯源，發現與一星期前發生於新竹縣某食品

中毒案之生蠔，為同一進口商。且該案之人體諾羅病毒基因型別 GI.4 及 GII.17亦

與此案之生蠔諾羅病毒基因序列具高相似度。衛生人員進行相關食材封存、禁售、

銷毀及裁處違規商家。本案彰顯跨縣市合作與建立食品追溯追蹤，有助於針對

問題食材的介入，降低危害。生蠔具易攜帶諾羅病毒等病原之特性，建議強化

民眾及餐飲業者對生蠔食材的認知及強調熟食之重要性。 

 

關鍵字：生蠔、食物中毒、諾羅病毒 

 

事件緣起 

2015 年 8 月 13 上午，彰化縣衛生局接獲民眾通報，7 位民眾於 8 月 9 日晚上

於該縣某燒烤店（以下簡稱甲案餐廳）聚餐後，其中 6 位於翌日上午陸續出現

噁心、嘔吐、腹痛、腹瀉及肌肉酸痛等症狀，疑為食品中毒事件（以下簡稱甲案），

因此展開調查。 

 

疫情描述 

一、 背景介紹 

(一) 發病經過及用餐過程 

    經查該 7 位民眾係於 2015 年 8 月 9 日晚上至甲案餐廳聚餐，聚餐當

晚，係由客人自行烘烤由店家提供的食材。據有症狀民眾表示在碳烤食材

時，除了生蠔可能並未完全烤熟，其餘食材均是烤熟後食用。而 6 位有症

狀者均曾食用碳烤生蠔，未出現症狀者並未食用碳烤生蠔，據此推測碳烤

生蠔為嫌疑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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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食材來源及供餐方式 

    店家的生蠔食材，係由韓國進口，外包裝標示包括，品名：「冷凍

半殼生蠔（熟食用）」；進口商：高雄 OO 水產股份有限公司；製造日期：

2015 年 3 月 10 日；有效日期：2017 年 3 月 9 日；保存方式：18℃以下

冷凍保存；烹調方式：解凍後加熱熟透即可食用。供應商以保麗龍裝箱，

冷凍車運送至商家，整箱直接放入冷凍庫保存。點餐目錄表上品名為「生

蠔」，在顧客點餐後，直接從冷凍庫取出裝盤，送上桌給客人自行烘烤後

食用。 

二、 樣本採集及檢驗結果 

衛生局採集餐廳工作人員及有症狀民眾的肛門拭子及糞便檢體送衛生

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研究檢驗中心（以下簡稱疾管署研檢中心）進行檢驗。

肛門拭子檢驗項目含：霍亂、沙門氏菌、桿菌性痢疾、腸炎弧菌、腸道出血

性大腸桿菌感染症、金黃色葡萄球菌及仙人掌桿菌培養。糞便檢體進行輪狀

病毒及諾羅病毒檢測。採 1 件與有症狀民眾曾食用之相同供應來源（但不同

批號）之冷凍半殼生蠔檢體送至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中區

實驗室檢驗，項目含：腸炎弧菌、沙門氏菌、病原性大腸桿菌、食品中金黃

色葡萄球菌腸毒素、金黃色葡萄球菌、仙人掌桿菌、產器夾饃桿菌及諾羅

病毒。 

本食品中毒案件（甲案）共計 1 位有症狀民眾、4 名餐廳工作人員接受

採檢。有症狀民眾糞便檢體檢出諾羅病毒、2 名工作人員之肛門拭子檢出金黃

色葡萄球菌（未具 A、B、C、D 型別之腸毒素）以及冷凍半殼生蠔檢出諾羅

病毒（表一）。 

 

 

 

 

 

 

 

 

 

 

 

 

 

 

 

表一、2015 年諾羅病毒食品中毒案檢驗結果 

 

 

人體檢體 嫌疑食品／食材檢體 

來源 類別 件數 
病原體名（陽性檢體數）： 

型別（個案別） 
品名 病原體名／型別 

彰化縣 

（甲案） 有症狀
民眾 

肛門拭子 1 陰性 

生蠔 

諾羅病毒:  

GI.1、GI.4、
GI.5、GII.17 糞便 1 

諾羅病毒(1）:  

GI.5（個案 D） 

廚工 
肛門拭子 4 

金黃色葡萄球菌(2):  

未檢出腸毒素  

糞便 4 陰性 

新竹縣 

（乙案） 

有症狀
民眾 

肛門拭子 4 陰性 

豉 汁
蒸 生
蠔、生
蠔 

陰性 
糞便 4 

諾羅病毒(3):  

GI.4、GII.17（個案 A）； 

GI（無法分型）、 

GII.4（個案 B）； 

GII.17（個案 C） 

廚工 
肛門拭子 8 沙門氏菌 group O9(4) 

 
糞便 8 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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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感染源調查 

因有症狀民眾及嫌疑食品（碳烤生蠔）之同來源的生蠔食材均檢出諾羅

病毒，經查該食材由韓國進口，與同年 8 月 4 日通報，發生於新竹縣某餐廳

食品中毒案（以下簡稱乙案）之生蠔為同一進口商。 

經查乙案係為 8 月 1 日中午於乙案餐廳之餐會，共有約 95 人用餐。8 月

2 日至 8 月 3 日，陸續有 29 名曾於該餐會用餐者出現腹瀉、嘔吐、發燒及

四肢無力等症狀，潛伏期粗估為 21–75 小時（中位數：39）。其中 26 名(90%)

集中於用餐後21–51小時內發病，侵襲率約30.5%。攝食之嫌疑食品為生魚片、

清蒸魚、雞肉、油飯、豉汁蒸生蠔。29 名有症狀者中，24 人曾食用豉汁蒸

生蠔、4 人未曾食用，1 人拒答。8 月 5 日收集 4 件人體檢體中，3 件檢出

諾羅病毒，且該 3 位受檢民眾曾食用豉汁蒸生蠔（表一）。8 位廚工之糞便

檢體並未檢出諾羅病毒，4位廚工糞便檢出沙門氏菌(Salmonella group O9)。

1 件食餘檢體（豉汁蒸生蠔）未檢出細菌或細菌毒素，但該檢體量不足而未能

續作病毒相關檢查。8 月 14 日再度採檢 1 件生蠔食材，未檢出諾羅病毒。 

為釐清甲、乙兩案關聯性，針對諾羅病毒陽性個案與生蠔檢體再進行

病毒核酸序列親緣演化相關性分析，疾管署研檢中心以食藥署提供之甲案

冷凍半殼生蠔食材諾羅病毒株部分外套模核酸序列資料（共計 3 段 GI 及 1 段

GII 型別之核酸序列）進行比對分析 [1]。結果顯示，甲案之生蠔檢出之諾羅

病毒核酸序列分屬 GI.1、GI.4、GI.5 及 GII.17 型別（表一），其中生蠔與

同案糞便檢體（來自個案 D）分離出 GI.5 型病毒之短片段基因序列(334 bp)

之相似度達 99%；GI.4 與乙案糞便檢體（個案 A）分離之病毒 GI.4 同源；GII.17

與乙案糞便檢體（個案 A 及個案 C）分離之病毒 GII.17 亦具高度相似度。 

 

相關單位之防治作為 

甲案疫情調查期間，並未接獲同日該餐廳其他客人通報食品中毒案件。冷凍

半殼生蠔檢出諾羅病毒後，衛生單位於 8 月 22 日針對同批號食材進行封存，並

禁止販售。冷凍半殼生蠔食材供應商所在地之轄管單位（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第一項第四款，對供應商裁處新臺幣 6 萬元之

罰鍰，並將同批違規產品回收銷毀。 

 

討論與建議 

諾羅病毒(Norovirus)屬杯狀病毒科(family Caliciviridae)，為病毒性胃腸炎群突

發事件的常見病原。已知生蠔為容易攜帶病毒性或細菌性致病原的生物，當生長

於受汙染的水域中，生蠔的腸道中可堆積並濃縮諾羅病毒[2]。且諾羅病毒致病劑

量低[3]，因此全球因食用生蠔造成諾羅病毒感染群突發事件並不少見[4–6]。2011

年美國曾發生數起因食用自韓國進口的冷凍生蠔導致諾羅病毒腸胃炎事件[7]，經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調查後，招回相關產品並建議民眾勿食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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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歷年約有 4%至 7%食品中毒為諾羅病毒感染[9]，然能同時自食品或食材

偵測到諾羅病毒的案例報告相當稀少。本次甲案的 7 名共同用餐者中，其中 1 名

未曾食用碳烤生蠔者亦是唯一無症狀者；雖有症狀民眾中僅有 1 名提供檢體檢驗，

但病毒基因序列分析顯示，人體與所食用之同來源生蠔之諾羅病毒型別同為GI.5，

且親緣性達99%，推論本諾羅病毒食品中毒案件乃由食用未完全烤熟生蠔所引起。

衛生單位進行嫌疑食品之食材溯源，因相同食材進口商與發生於一星期前的食品

中毒案（乙案）亦有關聯。透過跨轄區之合作，依規進行相關食材封存、禁售、

銷毀及裁處違規商家。此案彰顯出跨縣市合作與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10]有助於

處理食品中毒案件時，針對問題食材進行介入，避免民眾食用而致病。另該案 2

位廚工肛門拭子分離出未產毒素之金黃色葡萄球菌，民眾及其餘廚工的細菌採檢

結果均為陰性，應可排除食因性細菌造成此食物中毒案。 

乙案第一次於餐廳現場採集的豉汁蒸生蠔食餘檢體因檢體量不足，無法檢驗

可能的病毒病原。廚工糞便檢出的沙門氏菌，亦為常見引起腸胃炎之因，該案

民眾用餐到出現症狀的潛伏期雖也符合沙門氏菌腸胃炎，但 4 位有症狀且接受

採檢民眾之糞便檢體並未分離出細菌性病原，且其中 3 件偵測到包含多種基因

型別的諾羅病毒核酸序列。文獻指出，食用受汙染的生蠔造成的諾羅病毒群突發

案件常可同時偵測到多種基因型別[11]。此外，該案無任一廚工被檢測到諾羅病毒，

透過已受諾羅病毒感染的廚工因處理食物再汙染其他食材、食品或環境而造成此

波疫情的可能性並不高。再者，乙案與甲案之諾羅病毒檢驗陽性之生蠔食材進口

商及來源國相同，且乙案人體檢體分離出的諾羅病毒基因序列與甲案生蠔檢體的

諾羅病毒基因序列具高度親緣性，更加佐證乙案部分民眾的症狀與食用生蠔有關。

然而，乙案的生蠔係以熟食方式（豉汁蒸生蠔）供食，如何造成民眾感染，推測

可能的原因包括：蒸煮時間不夠而未全熟，或是食物調理過程中未能生熟食分開

處理而汙染（例如，調理食物者手部已受帶有諾羅病毒的生食汙染後再處理熟食

或生熟食砧板未分開等）。然此案無足夠當日食餘檢體或當日同批號食材可供檢測

來支持推論。 

值得注意的是，冷凍半殼生蠔之食材包裝說明，烹調方式為解凍後加熱熟透

食用。甲案店家自冷凍庫取出裝盤即供用餐民眾自行燒烤食用，然帶殼燒烤過程

或民眾煮食經驗不足，若未能使食材全熟，可能增加食入病原體而致病的風險。

文獻上也指出，食用未全熟的生蠔與生食同樣具感染風險[12]。應將加強民眾衛教，

增加對生蠔食材的認知以及強調遵守烹調方式之重要性，尤其已標示須熟食的食

材，務必確保熟透方能供食。另外，由客人自行燒烤的烹調方式並未能確保食物

全熟，應考慮禁止餐飲業者以此種方式供食易攜帶病毒性病原的貝類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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